
 
 

 

 



 
 



 
 



 
 



 
 



 
 

 

前言 

张江单元位于浦东新区中部、张江科学城北部，单元范围与张江镇行政边界一致。

自 1992 年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园以来，伴随浦东开发开放的脚步，张江因“科技创新”

而兴，集聚了一大批高校、研发机构、公共服务平台、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创业人才，

形成了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主导产业，实现了从地理名词到科技地标

和产业高地的蜕变。 

2017 年上海市政府批复《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围绕“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科

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和“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目标战略，张江科学

城将建成“科研要素更集聚、创新创业更活跃、生活服务更完善、交通出行更便捷、

生态环境更优美、文化氛围更浓厚”的世界一流科学城。张江单元作为张江科学城的

核心承载区，将贯彻落实科学城总体定位，以“科创、复合、活力”为导向，实现“园

区”向“城区”的总体转型。 

2035 年的张江单元，将聚焦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强调开放、集聚，培

育顶尖的科创能力，凸显“科创要素集聚、创新人才集聚、科创服务集聚”特色，成

为承载国际一流科学城核心功能的科创城区； 

2035 年的张江单元，将强化吸引全球创新创业人才的服务设施和服务环境建设，

突出融合、多元，尊重海外人才、科学家、青年人才等多样化需求，构建宜居宜业的

复合城区； 

2035 年的张江单元，将重点突出科技商务文化等创新要素复合，充分体现绿色、

交流，营造优美自然生态环境，培育创新文化氛围，打造高品质的人文生态活力城区。 

让我们携手创建张江单元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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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范围与期限 

1.1.1 规划范围 

张江单元位于浦东新区中部、张江科学城北部，规划范围与张江镇行政边界一致，东毗川沙新镇、

唐镇，西邻花木街道、北蔡镇，南与康桥镇接壤，北与金桥镇相依。总用地面积约 45.02 平方公里。 
 

 

图 1-1：规划范围图 

1.1.2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1-2035 年，近期至 2025 年，远期为 2035 年，远景展望至 2050 年。 

 

1.2 规划依据 

1.2.1 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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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3）《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 年） 

（4）《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2018 年修正） 

（5）《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19 年修正） 

（6）《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2021 年） 

（7）《上海市主城区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成果规范》（2019 年修订） 

（8）《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2016 年修订） 

（9）《上海市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试行）》（2016 年） 

（10）国家颁布的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技术标准 

1.2.2 相关规划成果、政府文件 

（1）《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2019 年） 

（2）《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2017 年） 

（3）《上海市浦东新区河道蓝线专项规划》（2019 年） 

（4）《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 (2021－2025)》（2021 年） 

（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2019 年） 

（6）《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上海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2020

年） 

（7）《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的

意见》（2018 年） 

（8）《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2017 年） 

（9）《关于落实“上海 2035”，进一步加强四条控制线实施管理的若干意见》（2018 年） 

（10）《关于加强容积率管理全面推进土地资源高质量利用的实施细则》（2020 年） 

（11）《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 

（12）《浦东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 年） 

（13）《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7-2035) 》（2019 年） 

（14）《张江科学城建设规划》（2017 年） 

（15）其他相关规划成果及政府文件 

 

1.3 规划效力   

本规划是下位规划的法定依据。本规划一经批准应当作为本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详

细规划层次）等下位规划编制和修改的依据。下位规划应当落实单元规划明确的总体发展战略和重大

专项统筹内容，并在分单元图则的指导下进行深化。下位规划应当优先保障公共空间和公益性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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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在满足配置标准的前提下，可对具体用地布局和实施方案进行深化。 

1.4 单元划分 

张江单元涉及原控规编制单元 16 个，本次规划单元边界线与区界、街道边界保持一致，张江单

元范围等同于张江镇行政界限范围，规划面积为 45.02 平方公里。 

表 1-6：单元和原控规单元编码对接表 

单元编号 街镇名称 涉及的控规编制单元 

PD-12(ZJ) 张江镇 

Z00-1201、Z00-1301、Z00-1501、Z00-1601、Z00-1602、Z00-1603、Z00-1701、Z00-1702、

Z00-1703、Z00-1801、Z00-1901、Z00-2001、PDP0-0501、PDP0-0701、PDP0-0704、

PDP0-0705 

 

 

图 1-2：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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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编制重点 

上位规划提出上海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重点建设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形成中国乃至全球新知识、新技术的创造之地、新产业的培育之地。推进张江等产业功能板块的

转型升级。本次张江单元规划编制重点为：  

（1）创新集聚方面：建成区整体开发强度较低，科创集聚空间的更新挖潜任务较重。 

——如何对标张江科学城新定位新趋势，落实张江科学城要求，进一步加快产业用地的结构调整

和存量用地的转型升级，优先保证高能级科创产业的承载空间。 

（2）综合交通方面：综合交通承载力不足，轨交需求显著。 

——如何进一步提升轨交服务水平，打通内外交通瓶颈，实现张江科学城 45 分钟内联系上海主

要空、铁对外枢纽、重点科研院校和主要公共服务中心的目标。 

（3）生活宜居方面：人才居住和生活空间匮乏，高品质高能级城市功能服务需求强烈。 

——如何完善租赁住房和公共设施布局，满足创新人才的多元需求；如何健全社区服务功能，完

善民生为先的公共服务体系，打造舒适宜居的“幸福的城市”。 

（4）城市活力方面：科创及相关配套空间开放度不够，街区活力不足。 

——如何锚固多层次、功能复合的生态空间网络，进一步引导存量空间的绿量释放和增量空间的

体系构建，塑造具有活力的开放空间，打造有利于创新的人文氛围，传导科学城活力精神。 

 



 
 

 

 

 

第二章 总体发展战略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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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展目标与战略 

2.1.1 发展目标 

规划贯彻落实张江科学城的总体定位，以“科创、复合、活力”为导向，明确张江单元的目标定

位为：国际一流科学城核心承载区、宜居宜业创新城区、高品质的城市活力中心区。 

一是聚焦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融合科技文化要素，凸显“科创要素集聚、创新人才集

聚、科创服务集聚”特色，打造与创新发展相适应的国际一流科学城核心承载区。 

二是强化吸引全球创新创业人才的服务设施和服务环境建设，突出融合、多元，构建集创业工作、

生活学习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的宜居宜业创新城区。 

三是支撑全市公共中心体系，打造科创型市级副中心，重点突出科技商务文化等创新要素复合，

构建高品质的城市活力中心区。 

张江单元的主要功能为：科技研发、创业孵化、居住生活和公共服务。 

 

2.1.2 发展战略 

（1）严守底线，聚焦提升优化，严控城市发展规模 

严守人口底线，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优化人口布局，预留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严守用地底线，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长，优化用地结构，鼓励用地功能复合；严守生态底线，落实各类生态空间管控

要求，锚固城市生态基底，加强生态空间的保育、修复和拓展，构建高品质生态开放网络；严守安全

底线，加强水资源、能源、信息、国防等重大安全领域支撑保障，提升生命线安全运行能力，强化防

灾减灾救灾空间保障和设施建设，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和恢复能力。 

（2）落实定位，强调开放集聚，培育顶尖的科创能力 

尊重科技创新区域集聚规律，汇集国家大科学设施、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与各类公共服务平

台，促进创新主体的开放协作与互动交流。 

（3）补齐短板，突出融合多元，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 

尊重海外人才、科学家、青年人才等多样化需求，提供便捷、人性化交通出行设施；国际社区、

人才公寓等多样化住宅选择；多元、均等化公共服务配套等。 

（4）提升内涵，彰显品质特色，营造持续的城市活力 

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提供更多步行化混合街区、社交

聚会场所；以落实“双碳”为目标，持续推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营造优美自然生态环境和倡导绿

色健康生活，培育创新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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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综合发展指标 

表 2-1：综合指标表  

指标类别 序号 指标项 单位 2035 年 类型 

发展规模 

1 常住人口规模 万人 20 预期性 

2 建设用地总规模 平方公里 37.31 约束性 

3 城市开发边界面积 平方公里 38.71 约束性 

服务设施

和历史文

化 

4 风貌保护街坊面积 平方公里 0.05 约束性 

5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

性住房比例 
% 100 约束性 

6 新增住房中,小套型住房占总套数的比例 % 
≥70（商品房）， 

100（保障性住房） 
约束性 

7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养老、文化、体育、

医疗设施）15 分钟步行可达率 
% 100 约束性 

8 

除高中、义务教育学校外的普通高等学校

和职业教育机构数量（含文化交流中心、

职业教育中心、开放大学、成人教育） 

个 6 约束性 

9 骨干绿道长度 公里 25 约束性 

10 生态、生活岸线占比 % 80 约束性 

11 
400 平米以上的公园和广场的 5 分钟步

行可达覆盖率 
% 100 约束性 

12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人 34 约束性 

综合交通 
13 全路网密度 公里/平方公里 8 约束性 

14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 40 以上 预期性 

生态低碳 

安全 

15 生态空间面积 平方公里 6.75 约束性 

16 河湖水面率 % ≥9.21 约束性 

17 水功能区达标率 % 100 约束性 

18 轨交站点 600 米用地覆盖率 % 51 预期性 

19 应急避难场所人均避难面积 平方米 ≥2 约束性 

20 满足消防响应时间 分钟 ≤5 约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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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展规模与开发容量 

2.2.1 人口规模 

至 2035 年，张江单元规划常住人口为 20万人。同时，在常住人口基础上，预留一定的公共服务

设施保障能力，进行公共资源配置。高等级文化、医疗、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及水、能源、环

境保障、交通等基础设施，按照更大区域内人群的需求予以配置。 

 

2.2.2 用地规模 

至 2035 年，张江单元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 37.31 平方公里。规划以“优化、复合、高效”为导

向，以强化科创和城市服务职能为目标，优化建设用地结构，强调产城融合和用地功能的多元复合，

激发和提升城市活力，实现“园区”向“城区”的总体转型。 

 

2.2.3 开发容量 

结合空间布局优化，提升重点区域开发强度。规划重点支撑张江城市副中心功能发展、满足重点

产业片区承载需求，在重点区域以强度换空间，以空间促品质。针对本单元城市副中心科创空间挖潜

不足，及交通承载、公共服务配套短板等问题，规划提升 TOD 社区的开发容量，降低轨交和设施覆盖

较低区域的开发容量，在控制建筑总量的同时，释放增量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实现科学城以人

为本、疏密有致的空间格局。 

 

2.3 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 

2.3.1 空间结构  

区域层面，发挥浦东新区“南北科技创新走廊”和“东西城镇发展轴”交点的独特区位优势，承

接 “科技创新”和“城市功能”双重职能，形成科创和城市活力集聚的“城市活力中心区”，整体带

动科学城核心区的公共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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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空间结构规划图——区域层面 

单元层面，形成“一心多点，廊轴联动”的城市空间发展结构： 

（1）一心：张江城市副中心。聚焦副中心核心区建设，集聚创新要素、文化要素，增强城市活

力。  

（2）多点：广兰路-集电港地区中心及各产业、居住社区依托 TOD 设置的邻里中心节点。 

（3）廊：依托金科路、申江路和轨道交通落实科学城南北科技创新走廊。 

（4）轴：依托川杨河两岸滨水开放空间和文化设施构建公共服务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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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空间结构规划图——单元层面 

2.3.2 用地布局 

（1）布局原则 

 集约复合，提升土地绩效：优化调整用地结构、用地布局、土地开发强度，鼓励集约用地和

功能适度混合，探索创新型产业用地兼容复合利用方式，从而提升土地利用绩效，实现存量用地更新

和功能转型升级。 

 融合多元，打造宜居环境：增加多样化的住宅供给，提升区域内职居平衡，提供多元、均等

化公共服务配套，打造宜居城区环境。  

 公交主导，优化城区交通：优化完善路网，支撑地区发展；倡导公交出行，强化公共交通网

络支撑、构建地铁城区；完善慢行交通，提供便捷、人性化交通出行条件。 

 提升品质，重塑公共空间：保护区域蓝绿资源，构筑市民可接近、便于使用的丰富公共空间

体系，促进社会交往，激发创新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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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为本，建设健康城市：通过加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公共空间建设、预留应急建设

空间、建设智慧城市、加强环保与污染治理，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强化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为城市增

加“韧性”。 

（2）用地规划 

规划以“优化、复合、高效”为导向，以强化科创和城市服务职能为目标，优化建设用地结构，

强调产城融合和用地功能的多元复合，激发和提升城市活力，实现“园区”向“城区”的总体转型。 

 强化国家科学中心发展导向，为未来科创发展预留用地。规划教育科研用地面积约 7.5 平方

公里，比已批规划增加约 1.7 平方公里，占建设用地比例提高至 20.2%。 

 依托新区产业发展政策，适度提高产业用地开发强度，明确转型方向，提高用地效益，进一

步促进产业升级。工业仓储用地面积约 2平方公里，比已批规划减少约 0.4 平方公里，占建设用地比

例降至约 5.4%。 

 增加住宅供给，优化提升居住空间品质。规划住宅组团用地约 7.2 平方公里，比已批规划增

加了约 0.8 平方公里，占建设用地比例提高至 19.4%。  

 满足差异化的公共服务设施需求，重点增加符合高层次创新人才需求的、有影响力的文化体

育设施和日常文体活动场所。 

 保护并利用自然生态本底，着重提升地区特色品质。 

表 2-2：规划用地结构表 

用地名称 用地代码 用地面积(公顷) 占建设用地比例（%） 

居住用地 R 849.59  22.8  

其中 

住宅组团用地 Rr 723.70  19.4  

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Rs 29.73  0.8  

基础教育设施用地 Rs 96.16  2.6  

公共设施用地 C 1085.61  29.1  

其中 

行政办公用地 C1 6.12  0.2  

商业服务业与商务办公用地 C2/C8 217.99  5.8  

文化用地 C3 14.68  0.4  

体育用地 C4 74.17  2.0  

医疗卫生用地 C5 14.29  0.4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C6 753.87  20.2  

其它公共设施用地 C9 4.49  0.1  

工业、仓储物流用地 M/W 202.1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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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广场用地 S 870.68  23.3  

市政设施用地 U 28.53  0.8  

绿地 G 629.65  16.9  

特殊用地 D 13.43  0.4  

城市发展备建用地 X 16.02  0.4  

农村宅基地 Rr6 35.38  0.9  

建设用地小计  3731.00  100.0  

水域 E1 300.37    

绿地 G 345.07    

农用地 N 125.53    

非建设用地小计  770.97    

总计  45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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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土地使用规划图 

 

2.3.3 村庄布局规划 

至 2035 年，规划落实保护村 1个，即环东村，规划农村保留居住点用地约 35.38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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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空间管制 

2.4.1 底线控制 

（1）生态空间保护 

 生态空间 

本单元涉及三类、四类生态空间。严格保护并提升生态功能，结合市民游憩需求，提升生态空间

的品质。落实三类生态空间面积 6.31 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北蔡楔形绿地、外环绿带和市级外环生态

间隔带等；落实四类生态空间面积 0.43 平方公里，为城市开发边界内结构性生态空间。 

将三类生态空间划入限制建设区予以管控，禁止对主导生态功能产生影响的开发建设活动，控制

线性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和独立特殊建设项目用地；对四类生态空间严格保护并提升生态功能，引导

生态空间与市民游憩空间结合，提升生态空间品质。 

 河道水系 

本单元河网水系由骨干河道和支级河道共同组成。其中骨干河道 7 条,包括主干河道 3 条，分别

为外环运河、张家浜和川杨河；次干河道 4条，分别为三八河、马家浜、曹家沟和瞿家港；支级河道

布局应在满足区域排水的前提下，保证河道面积不减少。 

强化骨干河道的保护与管控，对整单元河道水系进行整理修复，保证水系畅通，提高水体水质等

级；保持河道两侧公共空间贯通，提高生态（生活）岸线比例，提升河道整体景观品质，形成蓝绿相

融的亲水空间。 

2035 年规划河湖水面率达到 9.2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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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生态空间规划图 

（2）文化保护控制线 

严格落实市、区总规对本地区保护文化资源的要求，针对历史文化遗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集聚

区，逐级分类划示文化保护控制线。 

 保护内容 

本单元包含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控制线1处，涉及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保护控制线的设施共计2处(市

级公共文化、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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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文化保护控制线规划图 

 管控要求 

历史风貌区：各项建设需满足《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关于深化城市有

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上海市历史风貌成片保护分级分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 

优秀历史建筑：各项建设需符合《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和《上海市优秀

历史建筑保护技术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保护控制范围内确保以公共文化服务为主导，不得擅自改变地块的用地性质，

按控规要求保证文体设施功能空间规模。 

（3）城市开发边界 

划定开发边界面积 38.71 平方公里，涵盖建成区和规划期内拟拓展的建设用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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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特定政策地区 

（1）公共中心地区 

本单元规划形成“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心”三级中心体系。 

 城市副中心 

结合川杨河两岸滨水空间，打造科创和生态特色的张江城市副中心。主导功能包括科技研发支持

功能、科技商业服务功能、文创交流支持功能、综合公共服务功能。引导分期实施，近期聚焦核心区，

中远期向南北逐步拓展。 

 地区中心 

依托轨道交通 2 号线广兰路站和集电港核心区域打造广兰路-集电港组合型地区中心。其中广兰

路地区中心主要结合广兰公园注入文化、体育多样化功能，打造以商业商务、文化体育为特色的综合

型地区中心；集电港地区中心以创智为特色的科技服务、文化创意为主导功能，打造科技要素聚集、

交往空间优越、配套设施一站式的专业型地区中心。 

 社区中心 

以建设 15 分钟社区服务圈为目标，进一步完善社区中心建设，每个社区根据建设规模设置 1-2

处社区中心。 

 
图 2-6：公共中心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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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史风貌地区 

本单元涉及风貌保护街坊为张江老街，重点保护街坊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环境，科学引导、积极推

动历史遗产的更新和活化利用。 

（3）其它重点地区 

 创新功能集聚区 

以大科学设施、科研机构集聚为特色的区域，包括金科路以西国家实验室单元和商飞区域。该区

域注重人口结构的调整，引导高学历人群、外籍人士、创新人群集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岗位，

鼓励综合开发，功能混合，集约利用土地。 

 产业社区 

本单元涉及 4个产业社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北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南区和

张江总部园产业社区。单元内产业社区发展应以科创为导向，突出科技商务文化等创新要素复合

（TBC），积极探索存量工业用地的转型路径，促进创新功能与城市功能互动发展，更好吸引全球创新

创业人才的服务设施和服务环境。 

 

2.5 城市设计 

2.5.1 空间景观结构 

规划强化外环绿带的自然生态屏障功能，以城市副中心地区为核心，以川杨河滨水空间、张江老

街为特色游憩活动承载空间，构建蓝绿交织的多类型、多层次的高质量景观空间体系。 

（1）重点地区划分 

严控地区：主要指张江老街历史风貌街坊。保护传统空间尺度类型和特征，融入城市中心区相对

开敞的空间体系，强化历史风貌街坊的景观性。 

重点地区：主要包括张江副中心、地区中心区域。强化城市副中心区域的空间尺度特征，塑造视

觉核心，对城市空间形成统领作用。地区中心与城市中心层面空间相互衬托，提高建筑高度的组合层

次。 

一般地区：除了严控区和重点地区以外的地区。空间尺度上强化秩序梳理，针对建筑基准高度及

比例进行管控。 

（2）特色景观要素 

依托张江的“水网密集、田林环绕”的自然生态特色，张江老街等江南水乡村落特色以及科学城

科创人文特色，结合张江单元内公共活动中心、滨水空间、城市公园、交通枢纽门户等地区塑造张江

特色的空间景观核心和标志性节点。 

特色景观核心：包括以未来公园为主的城市副中心特色景观核心区。副中心景观核心结合东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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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河重点河段，围绕未来岛、智慧河，串联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设施核心创新资源和张江科学会堂、

浦东水泥厂工业遗存改造，形成川杨河两岸集科学研究、文化创意、零售餐饮、运动休闲功能为一体

的文化与研发地标。 

滨水公共活动联系通道：沿骨干河道和重要的景观水系两侧配置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连通各类

国际化商务、文化、休闲地标和公共活动空间，打造开放连续的市民滨水活动通道，营造多元包容的

创新氛围。 

标志性建筑物：副中心区域张江科学会堂等特色文化设施建筑；结合浦东水泥厂改造，植入科技

时尚体验、创意办公、运动休闲等功能，打造科学城文化创意地标；修复张江老街滨水和街巷特色，

重塑古镇肌理风貌。 

标志性景观空间：包括张衡公园、华夏公园、未来公园、张江技创公园等公园绿地。 

 
图 2-7：城市设计结构图 

 

2.5.2 城市色彩引导 

锁定张江单元的地域色彩基因，充分考虑周边环境色彩，体现张江科学城现代江南，水城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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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艺互融的城市形象精神，打造适应时代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的城市建筑形象，塑造“整体协调、特

色突出”的城市整体色彩面貌：打造具有中国韵味的世界一流科学城。结合分区引导要求，进行色彩

管控： 

严控地区：严格控制区建筑色彩应进行专项设计，控制三色，提供墙面主调色、辅调色以及点缀

色。方案经过审批后方可施工。重点区块还需进项色彩详细规划，专案评审。不可套用城市色彩规划

中的控制条款，需一事一议。 

重点地区：对该区域采取趋势控制，片区用色必须符合该区色调变化逻辑。区块间建筑色彩形成

过渡趋势，单体建筑用色需考虑周边已建成区域色彩，对墙面主调色进行严格把控。如该区域内未来

出现更高级别建筑，控制要求可灵活提高。 

一般地区：一般控制区作为城市大背景，其控制要求符合区域色彩基调即可。允许多样化自主选

择色调出现，如该区域内未来出现更高级别建筑，控制要求可灵活提高。 

 

 



 
 

 

 

第三章 重大专项统筹 
MAJOR PROJECTS 

 

 

 

 

 

 

 
3.1 住房保障 

3.2 公共服务设施 

3.3 公共空间 

3.4 综合交通 

3.5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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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住房保障 

3.1.1 发展目标 

（1）增加多样化的住宅供给。新增住宅以租赁为主，重点满足张江未来科学家和科创人才需求。

建设交通便利、环境优良、设施完善的国际化社区，吸引国际化人士居住。 

（1）坚持职居平衡，构建产城融合社区融合住房空间格局。加强不同类型居住混合布局，增加

产业社区居住和公共服务配套，优化大型居住社区公共交通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促进产城融合和社

区融合。 

 

3.1.2 住房结构 

（1）保障性住房发展 

完善“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实现“居者有其屋”的保障性住

房发展目标。 

（2）中小套型住房发展 

优化住房用地供应结构，增强中小套型住房供应比例。新增商品住宅中，中小套型住房比重在 70%

及以上；新增保障性住宅中，中小套型住房比重为 100%。 

（3）租赁性住房发展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要求达到 100%。 

 

3.1.4 住房空间布局 

（1）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规划布局应邻近就业中心、交通站点及公共中心等，方便居民生活和出行。 

（2）租赁性住房 

优先在张江单元重点板块、TOD 社区、配套成熟地区规划新增租赁型住房街坊，加强租赁性住房

与轨道交通、就业岗位、公共设施配套等在空间上的整合，促进产城融合，建立有序、高效的住宅空

间格局。 

同时，提高研发、工业等用地人才公寓、宿舍等兼容比例上限，作为租赁住房的补充。 

（3）农村居民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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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保留环东中心村农村宅基地 35.38 公顷，应对农村生活需求，完善中心村的服务配套，优化

居住环境。 

 

图 3-1：住房保障规划图 

3.2 公共服务设施 

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内涵，以提升城市魅力、市民生活品质为目标，提供与科学城相适应的多层

次、特色化、高品质的设施。 

构建公平共享的基本服务体系，满足差异化的公共服务配套需求。着重考虑科创空间和年轻人群

的需求，提高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打造 “15 分钟社区服务圈”。 

（1）市/地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 文化设施 

规划建设高能级、特色化文化设施，重点结合城市副中心集中设置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设施，规划

调整 2处市/地区级文化设施，包括张江文化活动中心和结合川杨河未来岛公园设置文化设施场馆。 

 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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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新增体育馆 1 处，同时结合广兰路地区中心打造体育公园，建设综合体育馆、水上游乐中心

等高等级体育场馆，吸引国内外体育赛事与各类活动。 

 医疗卫生设施 

规划新增 1处国际医院，为国内外创新人才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健康服务。 

 教育设施 

规划引进国际学校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多层次教育设施，鼓励引进与创新产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创

新培训机构。 

（2）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 

 行政管理设施 

规划于川杨河以南新增 2处邻里中心。 

 文化设施 

规划于川杨河以南新增 1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3处文化活动室。 

 体育设施 

规划于张衡公园附近新增 1 处公共运动场/健身步道，于川杨河以南新增 6 处体育健身设施，充

分满足创新人群的健身需求。 

 医疗卫生设施 

规划对横沔港以西、横沔江路以北社区卫生中心地块进行改扩建；新增 4处卫生服务点，建议结

合卫生服务站提供心理辅导服务。 

 养老福利设施 

规划新增 3 处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包含日间照料中心和工疗、康体服务中心），完善传统居住片

区的养老服务。 

（3）基础教育设施 

重点在未来人口导入较多的未建成区增补基础教育设施，并适度提高基础教育设施用地的开发强

度。规划新增高级中学 1处，初级中学 4处，小学 3处，幼儿园 7处；规划调整 2处未建成基础教育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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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3.3 公共空间 

3.3.1 开放空间规划 

依托“水网密集、田林环绕” 的自然生态特色，构建体现多元、绿色、交流的公共开放空间体

系。至 2035 年，规划人均公园绿地达到 34 平方米，400 平米以上的公园和广场的 5 分钟步行可达覆

盖率达到 100%。 

（1）“城乡公园+绿道” 

规划 1处城市公园、7处地区公园、多处社区公园。 

城市公园：保留 1处（张衡公园）。 

地区公园：保留 3 处（华夏公园、张江技创公园、张江主题公园）；规划新增 4 处地区公园（未

来公园、张江公园、规划公园 1、规划公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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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园：结合 15 分钟社区服务圈，建设服务半径为 500 米、面积在 0.3 公顷以上的社区公园。 

构建足量的绿道体系，结合城市主次干道、骨干河道及其它重要公共活动联系通道打造“城市步

行林荫道+滨水廊道+骑行道”等形式多样的城市绿道。 

（2）“口袋公园+创新庭院+第三空间” 

鼓励结合城市更新，利用小微空间打造小型城市开放空间。在社区公园无法覆盖的局部地区，可

结合街头广场、绿地形成开放空间。 

鼓励开放街区内部道路，鼓励企业、单位打开围墙向公众开放，共享地块内部公共建筑空间、广

场和绿地，提供休憩与活动空间；由此打造促进交流的“第三空间”，提高空间品质，提升地区活力，

营造“8+24 小时”的承载工作、生活等全时段活动的活力城市。 

 

3.3.2 慢行系统规划 

至 2035 年，规划建设绿道总长度 25 公里以上。 

（1）重点打造区域内区域、城市级绿道 

规划重点打造 5公里区域绿道、20公里城市绿道。 

区域绿道：外环绿道。结合外环生态公园打造以农林生态为特色的慢行系统，与周边镇慢行系统

有效连接。 

城市绿道：与区域绿道相衔接，串联区内主要景观，包括川杨河绿道、马家浜绿道、三八河-向

阳河绿道、白莲泾绿道。 

（2）依托主次干道、滨水空间等建设骑行道、步行道 

结合城市街道网络，选取景观性道路，结合城市绿带构建尺度宜人、便捷可达的一般绿道。包括

结合主次干林荫街道建设骑行道，及依托次级河道滨水空间、部分林荫街道、活力街道和公共通道建

设步行道，满足人们健身、游憩、社交、户外运动和慢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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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慢行系统规划图 

3.4 综合交通 

3.4.1 规划目标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形成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常规公交为辅助，租赁自行车等多种特色公交为补

充的多元化的公共交通体系。提升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转变区域交通出行结构。 

增加路网密度，全路网密度达到 8 公里/平方公里；增加干道系统的对外连接功能；加强内部道

路的贯通性；建立无缝衔接和人性化慢行交通网络。 

 

3.4.2 道路系统 

规划道路网由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级道路组成：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单元规划（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26 

 

 快速路 

包括龙东高架路、中环线、华夏高架路、外环高速、罗山高架路、度假区高架路。 

 主干路 

包括龙东大道、高科中路、罗山路、金科路、华夏中路、唐黄路、申江路。 

 次干路 

次干路包括祖冲之路、张衡路、中科路、军民路、沔北路、科苑路、哥白尼路、张江路、广兰路、

张东路、孙桥路、康桥东路等。 

加强张江核心区的对外联系通道，并加强川杨河南北两岸的连接，连通川杨河两岸的伽利略路-

卓闻路，并延伸至华夏中路与地面道路相接，提升为次干路等级。 

 支路 

支路基本呈方格网。 

 立交 

规划区域范围内，现状保留立交 5处。 

 

图 3-4：道路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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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公共交通 

规划形成市域线、市区线、局域线三个功能层次网络。结合张江发展要求，从全市综合交通布局

和对外联系方面出发，增加轨道交通线路连接，依托市域线、市区线构建枢纽，锚固线网，进而形成

张江科学城 45 分钟快速便捷轨交联系圈。同时依托轨道交通站点，加强常规公交接驳配套，形成无

缝衔接公交体系，达到公共交通出行比重 40%以上的目标。 

 

3.5 环境保护 

 提升水环境质量 

浦东新区地表水按Ⅲ、Ⅳ、Ⅴ三个类别控制，本单元全部控制为Ⅳ类水环境功能区。 

深入排查沿河湖主要污染源，严格控制河道两侧污水排放，城镇污水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率均达到 100%；完善城乡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污水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减少农村河

道污染；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度，优化畜禽养殖布局，实施畜牧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完善粪尿收

集、利用体系；开展河道综合整治工作，疏浚、拓展主干河道、次干河道及支河，强化中小河道治理，

沟通水系，恢复水面；加强生态护岸、景观河道、湖泊等工程建设，结合岸边景观设计，开展河道生

态化修复工作，恢复河道生态功能，提升河道周边环境质量和人居品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控制雨

水地表径流总量，降低地表面源污染。 

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浦东新区环境空气质量属二类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至 2035 年，细颗粒物

（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 25 微克/立方米左右；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85%以上。 

强化多源协同控制的大气污染防治体系，本单元地区可重点从能源、产业、交通、建设、社会生

活等五大领域，协同推进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控制工业污染排放，以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为突破口，

积极有序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加强流动源污染防治，重点加强重型流动源的污染

监控与防范，加强机动车污染减排力度，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汽车；加强扬尘管理和控制力度，完成重

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降低 PM2.5 水平。 

 保障声环境质量 

浦东新区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及《上海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声环境功能区

划定标准。 

合理布局工业生产、仓储物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优化交通设施布局，科

学组织路网，有效分流城区内部、对外和过境交通，降低交通噪声污染；加强公共娱乐场所、中心商

业区及居民区商业的噪声管理；在噪声源周围设置绿带，形成隔声带，降低噪声对周边的影响。噪音

按照本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区分类达标。 

 加强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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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土壤环境质量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二级标准。 

开展区域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和监测，制定土壤综合治理规划、土壤环境保护规划和土壤环境功能

区划；强化空间布局管控，根据土壤及地下水环境质量和承载力，合理确定区域功能定位、空间布局；

严控工业污染排放，加强重点监管企业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监测，增强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及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行业污染防控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完善固废垃圾的收运体系，以最严格的环境标准推进

医疗废物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加强土壤环境修复，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第四章 单元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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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图则内容说明 

单元公示图则包括单元规划图则、公共基础设施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各图则主要内容信息

如下：  

（1）单元规划图则 

单元规划图则图面表达内容包括功能引导区、用地功能、公共设施、绿地布局等政策区范围等信

息，其中对规划的商办、住宅、工业研发等功能用地以功能引导区形式表达，体现该区域的主要功能

特征；对公共设施的独立用地以及现状保留用地以用地地块形式表达；图面中对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

建设动态以颜色进行了区分。 

单元规划图则中包括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单元设施规划控制一览表两张表格；其中单元总体控

制一览表反映该单元的规划定位、人口规模、建设用地规模，住宅、商办、产业、公共服务设施、绿

地、应急避难场所面积等规模数据；单元设施规划控制一览表反映该单元中配置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的数量、用地面积以及建筑规模。 

（2）公共基础设施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 

公共基础设施专项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反映与已批控规相比有调整变化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包

括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综合配建公共服务设施的其他用地）与公园绿地的地块信息，图则包含公共基

础设施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第五章 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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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保障机制 

以“承接上位规划、加强刚性管控、增强规划弹性”为原则，加强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单元规划的

有效衔接，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以获批的单元规划作为依据，按法定程序开展控制性详

细规划调整和建设项目审批，强化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土地出让和建设项目管理法定依据的地位，深

化实施建设项目诚信承诺制度。 

政府各相关管理部门依职责做好本领域相关规划的实施管理工作，通过建立联席会议、联合审批、

综合管理等机制和平台，强化信息共享和工作配合，共同保障“多规合一”实施。 

单元规划批复后，总体上由市政府委托市规划资源局负责对单元规划的调整优化和实施管理工

作。除出现行政区划调整、重大功能定位变化或者重大空间结构调整等情况，需要修编单元规划并按

原程序报市政府审批外，其他如新增公益性、底线型设施和用地规模，对已规划设施用地、建筑规模

进行空间布局优化等规划后续调整和实施深化事项，由市规划资源局使用市政府规划管理专用章代为

审批。  

 

5.2 年度实施监测 

建立单元规划实施动态监测、定期评估和及时维护制度，对单元规划中确定的各项指标进行跟踪

监测，及时了解和评估规划目标实现程度，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相关实施策略，实现规划动态维

护。 

表 5-1：年度实施监测指标表 

指标主题 指标项 

城市综合运行体征 

常住人口规模（万人） 

建设用地总规模（平方公里） 

耕地保有量（公顷） 

战略留白空间规模（平方公里） 

创新活力 

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 

新增住房中，中小套型住房占住房总套数的比例（%） 

每 10 万人拥有的除高中、义务教育学校外的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教育机构数量（含文化交流中心、

职业教育中心、开放大学、成人教育）（个） 

人文魅力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养老、文化、体育、医疗设施）15 分钟步行可达率（%） 

每万名老年人拥有老年人休闲福利及学习机构数量（个） 

市民对社区文化活动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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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开放空间（400 平方米以上的绿地、广场等）的 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 

骨干绿道总长度（公里） 

全路网密度（公里/ 平方公里） 

开放岸线长度占总岸线的比例（%） 

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区面积（平方公里） 

风貌保护街坊面积（平方公里） 

风貌保护道路（条） 

风貌保护河道（条） 

保护建筑数量（处） 

绿色环保 

河湖水面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 平方米） 

水功能区达标率（%） 

安全韧性 
满足消防和院前紧急呼救响应时间（分钟） 

应急避难场所人均避难面积（平方米） 

空间绩效 

城市开发边界内轨道交通站点 600 米覆盖用地面积的比例（%）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重（%） 

工业用地占规划建设用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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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单元规划 

（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答复 

 

2020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上海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会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在各自官方网站同时开展《上海

市浦东新区张江单元规划（含重点公共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草

案公示。公示期间共收集公众意见 4 条。 

经研究，采纳 1 条建议，1 条建议不予采纳，其余 2 条不属

于本次单元规划的研究内容。现对公众反应比较集中的意见答复

如下： 

1、关于优化张江南区教育设施布局的建议，建议将申江路

以西规划新增初中位置调整至张江国际社区（申江路以东）。 

答复情况：不采纳。张江国际社区（申江路以东）已批控规

已按技术规范布局完全中学（初中、高中）1 处，可满足区域人

口需求。张江南区（申江路以西）规划功能以科研、商办为主，

混合居住等功能，规划通过论证新增基础教育设施以满足该区域

规划人口的配套需求。 

2、关于孙桥地区教育质量均衡性的意见，希望孙桥地区规

划新增初中能够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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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复情况：不属于本次单元规划的研究内容。为促进区域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浦东新区着力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为每

个适龄儿童提供公平优质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具体举措建议进

一步咨询教育部门。 

3、关于对企业违法相关举报。 

答复情况：不属于本次单元规划的研究内容。建议通过相关

法定渠道进行举报。 

4、公示期间其他意见。张江单元人才集聚，为其规划完善

公服设施和教育设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议进一步完善规划

设施控制要求以提升后续实施性。 

答复情况：采纳。按照相关行业部门要求，已进一步完善公

共服务设施和基础教育设施的建筑高度指标。 




















